
历尽沧桑的北海西洋建筑

——漫谈洋楼在北海的诞生、发展、衰落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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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北海翻开了被迫对外开放的一页。2011 年年底，北海市档案

局和北海圣美公司在珠海西路展出的一幅画于 1877 年、题为“陛下领事馆的外面”的水彩画，就

是这一历史的佐证。人们通过此画可了解到北海旧城区昔日的建筑式样和环境风貌。1883 年，北

海第一座西洋建筑诞生。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北海建造的洋楼一座座拔地而起，它们犹如一部部

北海对外开放的立体年鉴，记录着其诞生、发展、衰落和保护的全过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

来的洋楼，在距今的 20 年间先后被公布为市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北海申报“名

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条件，让人们从中了解北海近现代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一、从疍家棚式的英领馆到北海第一洋楼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外国领事馆一定是漂亮坚固的别墅式洋楼。但 100 年前英国在北海设立

的领事馆，却是租用一间建在临海的疍家棚式的木屋。由于北海已对外开放，英国在北海设立领

事馆那一年，清政府在北海设立海关（旧称北海关或洋关）。那些被清政府聘请主持北海关的洋人

税务司（相当于今海关关长），率先于 1883 年在市区东郊不远处建造一座漂亮的洋楼——税务司

公馆，专供北海的税务司居住。由于该楼是北海有史料记载建造最早的洋楼，故被后来的北海史

学工作者称为北海第一洋楼。在建此楼的同时，在税务司公馆北面临海的斜坡上亦建造北海关办

公大楼。两楼虽然当时由洋人税务司主持，但北海关为清政府开办，而且两楼均由中国建筑师罗

树率领的施工队建成，故属中国人的洋楼。两楼在当时北海的土著人看来，犹如从遥远西方漂来

的海市蜃楼，是如此之高大、漂亮，与当时本地“类多版筑而居，编竹为瓦，雕墙峻宇”（《北海

杂录》）的建筑形成强烈对比。应该说，两洋楼的建成，在北海的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从第一洋楼到洋楼群的建造

北海英国领事馆的领事认为其馆的周围环境太差，看到北海税务司建了两座漂亮舒适的洋楼

后，于 1885 年在距英领馆南面数百米处买地建造新的领事馆，这是一座非常漂亮、坚固的券廊式

洋楼。随后在北海市区南郊的土地上，于 1886 年建造英国教会传教士居住的双孖楼和普仁医院，

1890 年建造法领馆，1900 年建造德国教会公馆，1905 年建造洋关外班洋员大楼和德领馆。19 世

纪末至 20 世纪初，北海约有大小洋楼 20 多座，是北海洋楼建造的兴旺时期。

1905 年以后至 20世纪 40 年代，北海天主教堂、神父楼、主教府楼、女修道院、圣德修道院、

育婴堂、法医士公馆、五旬节圣洁会、洋员俱乐部、监察长楼等 10 多座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先后

冒了出来。

上述数十座洋楼都有各自的园子，园内除种植花草树木外，还有附属建筑。这些园子之间相

隔不远，几乎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洋人工作生活区。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北海市区面积约

0.8 平方千米，其中洋人区的面积为 0.23 平方千米，占市区总面积的 1/4 多。然而在民国期间，

由于受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在北海设立的一些机构



相继撤离，其洋楼的主人也纷纷离去。曾一度亮丽的洋楼群日渐走向衰落。

三、保护人去楼空的洋楼群

1949 年后，这些人去楼空的洋楼，成为近现代洋人在北海活动的历史遗存。据了解，这些洋

楼群的一切都保存完好，由相关部门或一些单位使用。早在 1956 年，广东外事办（当时北海属广

东管辖）发文到北海外事办，将“前法国驻北海领事馆”等“外人房地产”有关情况进行登记上

报，这时人们知道这些洋楼及其附属建筑还是“外人的房产”，要保护好作为依据，由国家对有关

“外人”财产统一处理。应该说，这一举措客观上使这些历史建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然而，1949－1986 年，一来北海没有文物保护机构，二来人们对往昔西方列强留下的洋楼，

认为没有保留的必要，即使要保留，有两三座就可以了。因此，一些使用洋楼的单位，因拆旧建

新的需要拆毁了不少。

1986 年，全国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于是，北海成立了文物保护机构。这些被拆剩的洋楼，

相当一部分被市文化部门调查后，纳入市级文保单位报市政府审批。1992 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马自树到北海视察了英、法、德等洋楼后对主管文化的市领导说，像你们北海这样的西洋建

筑，我国很多地方已拆得差不多了，而你们北海还能保留下来，这不容易，建议你们把这方面的

经验写下来，争取在国家有关刊物上发表。第二年，英、法、德领事馆等旧址作为近现代重要建

筑，被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

这批文保单位的公布，引起了广西文化厅文物处的高度重视。该处在起草《广西区文物保护

管理条例》时，在第一章“总则”中加了一条（为第 7 条）：反映历史上中外关系、民族关系的重

要遗址、建筑、遗物，受国家保护。

该条例于 1993 年获自治区人大会议通过。在后来的一次全区文博会议期间，文物处的一位副

处长告诉笔者，该条例主要是为加强北海西洋建筑的保护而增加的。由于国家文物局和区文物处

对北海洋楼保护的重视，北海的市级文保单位中的一些洋楼，先后被公布为自治区级和国家级文

保单位。

四、原英领馆的“平移”保护

1999 年，北海市要开通北京路与解放路的连接，原英领馆刚好位于要开通的连接点上。若两

路的开通要取直，原英领馆就必须拆掉。但此时的原英领馆已有了一个“护身符”——自治区文

保单位。为此，市政府与有关部门不知开了多少次大小会议讨论数个保护方案，最后由市“四套

班子”决定利用现代“平移”技术，将原英领馆易地整体“平移”保护。此方案经自治区文化厅

和国家文物局审查同意后，由广西建筑科学研究院于 1999 年 10 月 2 日上午负责“平移”，仅两天

时间，原英领馆被整体往东北方向迁移 55.8 米。这是北海文物保护的一件大事。

原英领馆平移后的 10 年间，部分破败不堪的国家级文保单位，如英领馆、医生楼、森宝楼、

双孖楼（其中的一座）、大清邮政局、北海关等旧址都得到有文物维修资质的维修队进行维修，重

现它们百年前初建时的原状。2012 年 1 月 18 日《北海日报》报道，有着百多年历史的国家级文保

单位涠洲盛塘天主堂和城仔圣母堂，已搭建脚手架准备大规模维修。这是北海文物保护的又一件

大事。

2010 年年底，北海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城”的获得，归功于市委、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多年来对北海历史遗存的保护，因而得到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专家组和国家文物局领导到北

海考察后的一致肯定。2009 年 5月 23 日《北海日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瑞珠带领的专家

组“实地考察了北海老街、普仁医院、英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法国领事馆等遗址后认为：从

全国范围来讲，北海的区域优势明显，历史文化底蕴浑厚，历史遗存十分丰富，基本上具备了申

报历史文化名城的条件。”2010 年 3 月 24 日《北海日报》报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到北

海调研时，参观了珠海路老街，英、法、德等领事馆旧址和合浦汉文化博物馆后认为：“北海完全

有资格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另据可靠消息透露，北海已获得 1.5 亿元资金，用于对“名城”

历史遗存的修复、保护。若干年后，北海“名城”将以“突出自己传统特色”，呈现在世人面前。


